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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保存年限：

銓敘部部長信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10月 31 日
發文字號：部法一字第l 125626597號

君您好：

地址： 1 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承辦人：吳忠檸
電話： 02-82366467
傳真： 02-82366497
電子信箱： wendy7721O@mocs.gov.tw 

您於本（112）年IO月 17 日分別寄給考試院寫信給院長信箱及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信箱的電子郵件，詢問公務員得否於公

餘時問從事補習班批改作文之工作一事，已轉交本部處理，為

您說明如下：

一、本案所涉相關法規及解釋如下：

（一）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5條規定：「．．．．．．（第2

項）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領證職業及其他反覆

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但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

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

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員依法令

兼任前2項公職或業務者，應經服務機關（構）同意﹔機關

（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意。（第4項）公務員兼任教學

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庭、經

服務機關（構）同意﹔機關（構）首長應經上級機關（構）同

意。但兼任無報酬且未影響本職工作者，不在此限。（第

5項）公務員有第2項但書及前項但書規定情形，應報經服

務機關（構）備查﹔機關（構）首長應報經上級機關（構）備

查。．．．．．．（第 7項）第2項、第4項及第6項之行為，對公務員

名譽、政府信譽、其本職性質有妨礙或有利益街突者，

不得為之。．．．．．．」依上開規定之立法說明，所稱「教

學」’像指公務員於學校、補習班、訓練機構或民閻公

司等場域傳授專業知識或生活技能等。

（二）本部本年10月 26 日部法一字第 1125625598號電子郵件略

以，服務法第 15條規定你為避免公務員兼職而影響公務

推動或利益輸送，而予適度限制，尚非全面禁止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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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又公務員兼職態樣眾多，且各機關（構）業務性質迫

異，是其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所從事未影響本職工作之

事務，究屬服務法規定何種兼職態樣，而分別應經權貴

機關（構）同意或備查，尚需就各該公務員本職業務性質、

兼職之類型、工作情形、時間長短及頻率等予以認定，

是有關服務法第 15條第2項但書所定「非經常性、持續性

之工作 J ’實不宜僅以公務員從事該項事務之次數或天

數等要件作齊一之評量標準’仍須分別就個案具體事實

認定之。

二、茲以本部為公務員服務法之法制主管機闕，歷餘闡明服務

法之立法意當及相關補充解釋，作為各機關認事用法之依

據，並尊重各機關本於權貴所為之事實調查及認定。是據

您電子郵件所述，您欲於公餘時間從事補習班批改作文之

工作，倘有給予被批改者相關建議，例如向被批改者說明

文體結構、修辭語法或提供修改文字等，尚令於服務法第

15條第4項所稱教學之範疇﹔如僅你給予評分或等次，則難

謂為該項所定之教學，即可能為同條第2項規定之「同種類

行為之業務 J 0 是您擬從事之批改作文工作究屬服務法第

15條第2項規定所稱「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同項

但書所稱「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之情形或同條

第4項所稱「教學」工作，因涉具體事實認定，仍應由您服

務機關（構）或上級機關（構）暸解您實際從事情形本於權貴依

法審認之。

威謝您的來信，祝您萬事如意。

正本： 君（ )>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試院信箱

銓敘部 敬復


